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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黃偉哲等20人，鑑於工業團體法自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實施以來，曾經歷二次修正。為因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以及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本法第九條已不符社會環境及經濟現況，爰擬具「工業團體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九十九年五都升格後，根據工業團體法第九條規定，原縣市工業團體公會需配合行政區域改制而變更該組織架構與成員，惟各團體成立在先，其擁有之資產、團體文化與會員共識不盡相同，若因合併使工業團體內之會員權益受損，將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二、同一區域內之工業團體以一會為限，惟對於行政區域調整前已成立者，增列不受以一會為限之限制，以鼓勵合併並尊重現況。

提案人：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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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同一區域內之同業組織工業同業公會，以一會為限。但於行政區域調整前已成立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同一區域內之同業組織工業同業公會，以一會為限。
	一、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原有縣（市）工業團體，原則上鼓勵合併並尊重現況，惟維持現狀不合併之原工業團體，其團體名稱不得相同，並由其地方主管機關逕行輔導協處。

二、為配合九十九年行政區域調整變更，並因應未來行政區域可能之變動，就行政區域調整前已成立之工業團體，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及維護其權益，爰增列但書規定。

三、原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已成立之工業團體若不合併，亦同時改制為直轄市工業團體，並適用直轄市工業團體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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